
 

聘 请 常 年 法 律 顾 问 

协 议 书 

 

 

甲方：                             （以下简称甲方） 

地  址：                            邮编：         

电  话：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地  址：                            邮编：         

电 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广州

市政府部门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办法》的规定，甲方与乙方就聘请常年法律

顾问事宜，订立协议如下： 

第一条 乙方接受甲方的聘请，并指派                律师担任甲方

常年法律顾问。 

第二条 乙方指派律师担任甲方常年法律顾问的责任，是为甲方提供法

律帮助，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工作范围如下： 

1、接受甲方有关业务上的法律问题的咨询，提供法律意见。 

2、出具律师函，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 

3、审查甲方的有关法律事务方面的各类文书。 

4、审查甲方与外单位、个人签订的各类合同。 



 

5、参与重大合同的谈判，合同草拟、审查、修改等。 

6、在甲方的规范性文件拟定过程中提供法律论证意见。 

7、为甲方的诉讼、仲裁、非诉纠纷提供法律咨询和论证意见。 

8、根据甲方需要提供相应的法律培训，至少一年两次。 

9、对甲方重要决策、重要合同及文件出具法律意见书，提供必要的法

律依据和法律建议。 

10、协助甲方运用法律手段加强自身管理。 

上述工作范围，甲方不必另办委托手续，不再向乙方支付费用。 

第三条 乙方提供上述服务，应满足甲方以下要求： 

1、工作时间可随时联系。 

2、合同期间不能随意更换选派的服务团队，若要更换必须经我方同意

如我方对选派的服务团队成员服务质量或服务态度不满意可提出人员更换

需求，律师事务所须在 15 个工作日内满足我方需求进行更换。 

3、审查合同、文件及法律问题咨询须于 2 个工作日内提供法律意见。 

4、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函须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 

第四条 为了使乙方能依法履行职务、更好地为甲方提供法律帮助，甲

方应向乙方真实详细地介绍有关情况，提供有关文件、材料的复印件；需

要乙方参加有关会议、研究合同或参加谈判的，甲方应提前通知，并事前

提交必要的材料。 

第五条 对于待签的合同文稿，应在向对方提交前，及时交给乙方审核。

经乙方参与草拟、谈判或审查、修改的各类合同，不论有无采纳乙方的意

见，甲方都应将正式签署的合同副本及时送给乙方，以便乙方适时了解事

态发展。 

第六条 为使乙方能提供更快捷有效的法律服务，双方文件资料的来往



 

应尽量采用网上邮件的方式。 

第七条 乙方应在合同规定和甲方授予的权限内依法开展工作，不得以

我司常年法律顾问名义从事与顾问职责无关的事务；与甲方交办事务存在

利害关系的案件，乙方应自行申请回避；未经甲方授权，乙方不得擅自对

外发布有关政府法律事务处理的意见；担任法律顾问期间及以后，对其所

知悉的甲方的所有情况，乙方应承担严格的保密责任。 

第八条 乙方律师因工作延误或失职导致甲方蒙受重大损失，乙方应当

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甲方无正当理由不支付法律顾问费或者工作费用，或者无故终止合同，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应付未付的法律顾问费、未报销的工作费用以及延

期支付的利息。 

第九条 甲方向乙方支付的法律顾问费为人民币     元 ，该费用在本

协议签订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乙方开户银行：_                               

账号：                       

第十条 应甲方的要求，乙方到外地或到港、澳、国外进行调查、谈判、

非诉讼交涉、协商、调解、仲裁或诉讼等活动时，差旅费、食宿费等由甲

方承担。 

第十一条 本协议书有效期为壹年，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合同期满，甲乙双方可根据当年的业务及服务情况，另行协商并另

行签订《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协议书》。 

第十二条 甲乙双方如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

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第十四条 本协议书正本一式叁份，甲方存贰份、乙方存一份，自双方



 

盖章签名即生效。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                    代表律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聘 请 常 年 法 律 顾 问

